
工作时间“白”换“黑”，并非公司单方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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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安排哺乳期女工值夜班，

辞职当支付经济补偿

顾晓莉在公司门店当店员，
合同约定其实行上一天休一天工
作制， 每天的上班时间是上午10
时到晚上22时。 2022年3月 ， 顾
晓莉休完产假后， 公司告知她依
旧执行原工作时间， 即哺乳期仍
需值晚班。 多次沟通无效， 她向
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公司当即同意但以其系因 “个人
原因解除劳动合同” 为由， 拒绝
支付经济补偿金。

［评析］
《劳动法》 第63条规定， 女

职工在哺乳未满1周岁的婴儿期
间 ， 单 位 不 得 安 排 其 从 事 国
家 规 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
的劳动和哺乳期禁忌从事的其他
劳动， 不得安排其延长工作时间
和夜班劳动。 本法第91条第4项
规定， 因用人单位侵害劳动者合
法 权 益 ，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后 未
依 照 本法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
补偿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
付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 。 据
此 ， 在 公 司 违 法 安 排 顾 晓 莉
值 夜 班构成违法的情况下 ， 其
既可以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同时可要求公司向其支付经济补
偿金。

［案例2］
单方调岗增加负担，员工

辞职应付经济补偿

罗旭与清洁公司签订的1年
期劳动合同约定， 其工作岗位为
司机， 工作地点在A区。 2022年
10月8日 ， 在双方合同到期前 ，
公司发布人员分流安置方案通
知， 单方确定罗旭被分流到C区
工作 。 因罗旭一直居住在A区 ，
在薪资没有作相应调整的情况
下， 到C区工作客观上会增加其
工作和生活成本， 故在劳动合同
到期后拒绝与公司续签， 并要求
公司支付其经济补偿7400元。 公
司以罗旭系主动辞职为由予以拒
绝。 本案经罗旭申请， 仲裁裁决
支持了他的请求。

［评析］
《劳动合同法 》 第 46条规

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
单 位 应 当 向 劳 动 者 支 付 经 济
补 偿 …… (5) 除用人单位维持
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
劳动合同， 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
情形外， 依照本法第44条第1项
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本法第44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 劳动合同终止： (1) 劳
动合同期满的……” 本案系在劳
动合同期满后， 公司降低原劳动
合同约定条件导致罗旭不同意续
订劳动合同， 公司应当依法向其
支付经济补偿金。

之所以说公司降低了原劳动
合同约定条件， 是因为公司变更
罗旭的工作地点， 必然会增加其
为履行工作职责而付出的交通及
时间成本。 况且， 公司就变更工
作地点一事既未征得罗旭同意，
也未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以弥补
其额外的支出， 该情形属于变相
降低原劳动合同条件。 由此， 公
司应依据罗旭工作年限、 月工资
标准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

［案例3］
即使不是恶意欠薪，员工

辞职亦应支付经济补偿

2017年3月16日 ， 于萍入职
公司从事劳资员工作， 双方签订
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至2024
年4月15日， 并约定于萍的基础
工资为每月 4000元 。 2022年 11
月、 12月份期间， 公司以经济困
难连续2个月未支付工资 。 2023
年1月12日， 于萍书面提出辞职，
同时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支付被
拖欠的2个月工资和解除劳动合
同经济补偿金。 公司接到仲裁开
庭通知后， 立即一次性支付于萍
2个月的工资。

仲裁庭审时， 公司辩称其因
遇到暂时性经济困难未及时支付
工资， 并非恶意欠薪。 在经济情
况好转之后， 于萍被拖欠的工资
已经发放。 在此种情形下， 于萍
主动解除劳动合同， 不应支付经
济补偿金。 而仲裁裁决公司应支
付于萍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24000元。

［评析］
《劳动合同法》 第38条、 第

46条规定， 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
支付劳动报酬的， 劳动者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应当向劳
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 原劳动部
《对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有关
问题的补充规定》 用人单位确因
生产经营困难、 资金周转受到影
响， 在征得本单位工会同意后，
可暂时延期支付劳动者工资， 延
期时间的最长限制可由各省、 自
治区、 直辖市劳动行政部门根据
各地情况确定。 由此可见， 公司
即便出现 “生产经营困难 ” 情
形， 其延期支付劳动者工资原则
上不得超过30日。 公司超过2个
月未向劳动者支付工资， 在未征
得工会同意且向当地劳动和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备案的情况下， 仲
裁裁决其支付经济补偿金是正确
的。 至于公司强调并非 “恶意欠
薪”， 与本案情形下支付经济补
偿金无关。

［案例4］
未经协商调岗降薪，员工

辞职可以主张经济补偿

陈东东入职时与公司签订的
劳动合同约定， 其担任文秘综合
员，月工资为5800元。 另外，合同
还约定 “公司有权根据需要调整
其工作岗位与薪酬”。 2022年2月
初，在陈东东产假到期前，公司通
知她提前上班， 并称其若不如期
到岗将招聘新人。 她未同意提前
上班要求， 一直等到休完产假才
到公司上班。然而，公司以暂时无
工作岗位安排为由让她待岗，工
资也由原来的每月5800元降为每
月3000元。陈东东愤然辞职，并要
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

［评析］
公司与陈东东签订的劳动合

同中虽约定 “公司有权根据需要
调解其工作岗位与薪酬 ”， 但对
薪酬调整到何种程度， 并未明确
约定 ， 属于 “约定不明 ” 之情
形。 况且， 公司并非调整陈东东
的工作岗位， 让其待岗在性质上
属于根本未为其提供劳动条件、
未安排工作， 系 “未为劳动者提

供劳动条件” 情形。 对此， 《劳
动合同法》 第38条规定： “用人
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
动条件的， 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 第46条规定： “劳动者
依照本法第38条规定解除劳动合
同的， 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
付经济补偿。” 因此， 公司应当
向陈东东支付经济补偿金。

［案例5］
单位拒签劳动合同，员工

辞职有权主张经济赔偿

2022年12月1日 ， 吕坤入职
某药业集团公司并在公司门店从
事售货员工作。 由于公司拒绝签
订劳动合同， 双方只口头约定其
执行标准工时制 ， 月基本工资
3000元+绩效奖。 2023年3月初公
司实施裁员， 吕坤于3月17日主
动 提 出 辞 职 ， 并 要 求 公 司 给
付 未 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 。
公司以吕坤系主动辞职为由予以
拒绝， 但仲裁裁决支持吕坤的请
求。

［评析］
《劳动合同法》第7条规定：“用

人 单 位 自 用 工 之 日 起 即 与 劳
动 者 建立劳动关系 。 用人单位
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 第10
条规定： “建立劳动关系， 应当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已建立劳动
关系， 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 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
的 ， 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
立。” 第82条规定： “用人单位
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
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 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
的工资。”

本案中， 吕坤入职后请求公
司签订劳动合同但被拒绝， 在这
种情况下， 依据上述法律规定，
仲裁裁决公司应当向其支付二倍
工资是正确的。 应当指出的是，
《劳动合同法 》 第 82条规定的
“二倍工资” 中加付的一倍工资
具有惩罚性赔偿金性质， 该款项
不属于劳动报酬。

（本文当事人均为化名）
杨学友 检察官

单位安排职工加班
应该依法限制条件与长度

职工遇到5种情形有权辞职索赔

用工自主权是法律赋予用人单位的基本权力， 但任何权力的行使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 如
果超出限度构成违法， 不仅会侵害劳动者的权利， 还因违法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以下案例表明，
针对用人单位做出的5种单方行为， 劳动者既有权解除劳动合同也可主张经济补偿或赔偿。 编辑同志：

为了节省劳动力成本，
我所在公司不愿多招人。 因
此， 加班加点已成为我和其
他工友的家常便饭。 在工作
中， 我们有时候一个月的加
班时间会超过40小时。 虽然
公司在我们加班后， 均按法
律规定如数发放了加班费。
但是， 公司经常安排加班的
做法， 让我们受不了， 甚至
已经损害了我们的身心健
康 ， 家人们也经常为此抱
怨。

请问： 法律对用人单位
安排职工加班是如何限制
的 ？ 在哪些情况下不受限
制？

读者： 林雨华

林雨华读者：
一方面， 法律对加班加

点的条件和长度是有限制
的。

《劳动法》 第四十一条
规定： “用人单位由于生产
经营需要， 经与工会和劳动
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
间 ， 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
时； 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
作时间的， 在保障劳动者身
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
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 但
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
第四十三条规定： “用人单
位不得违反本法规定延长劳
动者的工作时间。”

据此， 用人单位安排劳
动者加班应当符合以下条
件 ： 一是基于生产经营需
要， 生产经营需要是指来料
加工、 商业企业在旺季完成
收购、 运输、 加工农副产品
紧急任务等情况； 二是要与
工会和劳动者协商， 除特殊
情况外， 协商是单位安排加
班的必经程序； 三是每月工
作日的加点、 休息日和法定
休假日的加班的总时数不得
超过36小时。 另外， 用人单
位对受特殊劳动保护的劳动
者， 包括未成年工、 怀孕7
个月以上的女职工、 哺乳期
内的女职工， 不得安排其加
班。

另一方面， 在特殊情况
下安排加班的， 既不受加班
长度的限制， 也无需与工会
和劳动者协商。

《劳动法》第四十二条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延
长工作时间不受本法第四十
一条规定的限制：（一） 发生
自然灾害、 事故或者因其他
原因， 威胁劳动者生命健康
和财产安全， 需要紧急处理
的； （二） 生产设备、 交通
运输线路、 公共设施发生故
障， 影响生产和公众利益，
必须及时抢修的； （三） 法
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
形。”

在这里， “法律、 行政
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主要
包括： 在法定节日和公休假
日内工作不能间断， 必须连
续生产、 运输或者营业的；
必须利用法定节日或公休假
日的停产期间进行设备检
修、 保养的； 为完成国防紧
急任务， 或者完成上级在国
家计划外安排的其他紧急生
产任务， 以及商业、 供销企
业在旺季完成收购、 运输、
加工农副产品紧急任务的。

潘家永 律师

读者沈丽丽向本报反映说，
她所在公司日前突然通知， 要将
其工作时间全部由白天换成夜
间， 工资待遇不变。 面对她提出
的异议， 公司解释说双方在劳动
合同中已经明确约定， 公司可以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或其工作能
力、 业绩， 对其工作岗位、 工作
内容、 工作要求等进行调整， 且
调整后的工作时间仍然是每天7
小时。

她想知道： 在公司不能说明
此次工作调整的必要性、 合理性
的情况下， 她能否拒绝？

法律分析
沈丽丽可以拒绝公司的工

作， 也即调整工作并非公司单方
说了算。

《劳动合同法》 第十七条规
定 ：“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
款：（一）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
（二）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居民
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
码；（三）劳动合同期限；（四）工作
内容和工作地点；（五） 工作时间
和休息休假；（六）劳动报酬；（七）
社会保险；（八）劳动保护、劳动条

件和职业危害防护；（九）法律、法
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
事项。 ”该规定表明，《劳动法》第
三条赋予劳动者的休息权是一项
基本权利， 也是劳动合同的必备
条款。

本案中， 虽然劳动合同中约
定公司可以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或
沈丽丽的工作能力、 业绩， 对你
的工作岗位、 工作内容、 工作要
求等进行调整， 其中似乎包含了
工作时间， 但这并不等于公司的
调整可以随心所欲， 更何况公司
将其上班时间由白天全部改为夜
间， 不仅明显增加工作强度， 还

事关其休息权， 直接涉及其切身
利益。

为此，公司必须根据《劳动合
同法》 第三十五条进行处理，即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
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 变
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变更后的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 ”本案中，
公司没有与沈丽丽就调整工作时
间、 调整后的工资待遇等进行协
商，更谈不上协商一致、采用书面
形式， 甚至在其质疑时不能说明
调整的必要性、合理性，其自然有
权予以拒绝。 颜东岳 法官


